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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304民初5322号
张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与被告张红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疫情防
控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1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445号

陈新妹：本院受理原告郭明荣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411民初14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
你给付借款本金98000元及利息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553号

邵李园：本院受理原告陆佳惠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411民初15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你给付
借款本金81305.54元、利息31357.42元、律师费
7500 元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842号

杨友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方祥恩与被告杨友明
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货款本金2063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
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2年10月25日14时00分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045号

章国芳：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与被告章国芳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
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章国芳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理赔款48876.74
元及相应的违约金（以48876.74元为基数，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6月13日起计算至
理赔款清偿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
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
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671号

陈月仙：本院受理的原告简相星与你的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判决如
下：被告陈月仙支付原告简相星货款217000元，并支
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17000元为基数，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从2022年4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55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5115元，由被告陈月
仙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849号

邱文佳：本院受理的原告苏王星与被告邱文佳
的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
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邱文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苏王星2万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860元，由被告
邱文佳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3292号

安煜操：本院受理原告鲁幸明诉被告安煜操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
廉政监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不答辩不影
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
定于二0二二年十月十七日九时三十分在安吉县人
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破16号

因浙江九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基本执行完毕，管理人申请终结浙江九和五
金制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
8月16日裁定终结浙江九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702破46号

本院在(2015)金婺执民字第535号执行案中，发
现浙江顺通物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22年7月29日裁定受
理浙江顺通物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
2022年8月10日指定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
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金华市婺城区环
城南路西段1586号龙腾·铭德广场8楼,邮政编码:
321000,联系电话:0579-82437566。

浙江顺通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
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
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
相应法律责任。

浙江顺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9
月21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浙江顺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9月27日上午10时00分在金

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婺北人民法庭第六审判法
庭(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657号

吴梦亮：本院受理原告欧阳银仙与被告吴梦亮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材料。原告欧阳银仙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归
还原告借款本金147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47000元
为本金，按年利率15.4%从2022年6月16日起计算
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
用10000元以及诉讼费、保全费。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
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10月17日14时30分在武义
县人民法院温泉法庭（位于大田乡政府三楼）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657号

龚芳芳(公民身份号码:330721198901027124)、
应陈亮(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9001013019):本
院受理原告颜妙景与被告龚芳芳、应陈亮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缴款通知书，该判决书
判决：由被告龚芳芳、应陈亮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支付原告颜妙景货款人民币69900元并支付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自2022年5月25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以货款699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算】。如被告龚芳芳、应陈亮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2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2322元，由被告龚芳芳、应陈亮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23号

浙江绿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孙建明：本院
对原告黄岳峰、张国瑛、黄依依与被告浙江绿地生态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孙建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浙江绿地生态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归还原告黄岳峰、张国瑛、黄依依
代偿款191895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
毕；二、驳回原告黄岳峰、张国瑛、黄依依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4728元,公告费950元,合计5678元,
由原告黄岳峰、张国瑛、黄依依负担757元，由被告浙
江绿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921元。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23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205号
王贤平(住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三源村)：本院受

理原告沈建锋与你和廖淑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4民初
2205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107号

蒋春良：本院受理原告洪惠芬诉被告蒋春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726民初210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如下：被告蒋春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
告洪惠芬借款4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40000元为
基数，自2022年5月1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119号

洪建强:本院受理原告贾根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2119号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洪建强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贾根荣货款77259
元。如果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173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382
元，由被告洪建强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21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黄宅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495号

宁湖鹰：本院受理原告王进忠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802民初149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172号

丁亦聪：本院受理原告盛夏与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802民初11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722号

薛德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
邦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为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 1004 民初 2722 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浙江中邦
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34257.55元，并赔偿自2022年5
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306元，由被告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802号

临海市云想工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州
市兴邦金属有限公司与你为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1004民初2802号民事判决书。你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台州
市兴邦金属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42155元，并赔偿
自2022年5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54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504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024号

许严强：本院受理原告罗良波与你为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3024号民事判决
书。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
罗良波货款人民币35700元，并赔偿自2022年5月
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
币69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344元，由你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009号

蔡文港：本院受理原告陈萍与你为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3009号民事判决
书。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
陈萍货款人民币20320元，并赔偿自2022年5月27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0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8元，由你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三门县人民法院分别于2018年8月10日裁定受理对
三门县方胜机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18年12
月19日裁定宣告三门县方胜机械有限公司破产。鉴于三
门县方胜机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清算义务人及其他
管理人员未能上缴该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

如下：三门县方胜机械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18年8月
10日起停止使用，三门县方胜机械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2329898856K）正、副
本自2018年12月19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三门县方胜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22日

公告

三门县人民法院分别于2019年1月11日裁定受理对
三门春晨服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19年6月3
日裁定宣告三门春晨服饰有限公司破产。鉴于三门春晨
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清算义务人及其他管理人员
未能上缴该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下：三

门春晨服饰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19年1月11日起停
止使用，三门春晨服饰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2MA28HFXT9U）正、副本自 2019
年6月3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三门春晨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22日

公告

三门县人民法院分别于2019年11月21日裁定受理
对浙江省三门万鑫纸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
2020年4月15日裁定宣告浙江省三门万鑫纸业有限公司
破产。鉴于浙江省三门万鑫纸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清算义务人及其他管理人员未能上缴该公司的公章印鉴

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下：浙江省三门万鑫纸业有限公司的
公章印鉴自2019年11月21日起停止使用，浙江省三门万鑫
纸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2754908373H）正、副本自2020年4月15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浙江省三门万鑫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22日

公告

三门县人民法院分别于2018年8月29日裁定受理对
浙江省三门县海运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18年
12月19日裁定宣告浙江省三门县海运有限公司破产。鉴
于浙江省三门县海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清算义务人
及其他管理人员未能上缴该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

现公告如下：浙江省三门县海运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
2018年8月29日起停止使用，浙江省三门县海运有限公司的
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2148109897H）
正、副本自2018年12月19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浙江省三门县海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22日

公告

天台县人民法院分别于2019年8月20日裁定受理对
天台县双翔纺织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20年8月
3日裁定宣告天台县双翔纺织有限公司破产。鉴于天台
县双翔纺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清算义务人及其他管
理人员未能上缴该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

下：天台县双翔纺织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19年8月20
日起停止使用，天台县双翔纺织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注
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3069231958K）正、副本
自2020年8月3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天台县双翔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22日

公告

仙居县人民法院分别于2017年11月20日裁定受理
对浙江省仙居县天与滑板车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
2018年6月12日裁定宣告浙江省仙居县天与滑板车有限公司
破产。鉴于浙江省仙居县天与滑板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清算义务人及其他管理人员未能上缴该公司的公章印鉴

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下：浙江省仙居县天与滑板车有限公司
的公章印鉴自2017年11月20日起停止使用，浙江省仙居县天
与滑板车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47570903005）正、副本自2018年6月12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浙江省仙居县天与滑板车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22日

公告

浙江东阳聚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330783MA29LTU2X2）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1月0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公章等公
司所有印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章仙（身份证号码332626197511132213）：
林东菜（身份证号码332626197401152440）：

关于（2021）浙0205民初374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由
你方向我公司支付的1379840元债务本金及综合费用，及
自2021年7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300000当金为

基数按月利率1.28%计算综合费用以及宁波市北仑区戚家
山半路洋38号1幢1号、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半路洋38号
2幢1号房屋的优先受偿权已由我司转让给赵玉箭（身份证
号码341203199010012559），请接到本通知后直接向其履
行上述付款义务。

通知人：宁波华坤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8月22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2年9月1日10:00点整在海
逸大酒店二楼会议室（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2368号）举
行公开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嵊泗远东长滩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及债权，起拍价28000万元，
保证金300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看样联系本公司
三、报名方式：竞买人保证金须于2022年8月31日16:

30 前支付（开户行：招商银行宁波文化广场支行；账号：

999002457010901；户名：浙江天一拍卖有限公司），并于17
时前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是法人的持公章、营业执照
或其他组织登记证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及复印件，委托报名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原件以及复印件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未尽事宜详见拍卖会专场资料。
四、联系电话、地址：（0574）27821122 13957855111
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 2368 号(宁波海逸大酒店

203) ，公司网址：http://www.zjskyone.cn。
未尽事宜详见拍卖会专场资料。

浙江天一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2日

拍卖公告

杭州天城路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
货有限公司：

杭州美特斯邦威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
人”）依法将《杭州天城路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债权债
务 确 认 书》项 下 对 你 公 司 的 全 部 债 权（包 括 货 款
206992.98 元及违约金）一并转让给杭州邦威服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人”），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
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公司自接到本债权转让
通知书后向受让人履行付款义务。

转让人：杭州美特斯邦威服饰有限公司
受让人：杭州邦威服饰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2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